
( 第 2 部分：核心要求 ) 

備註 : 本文上半部刊登於
螺絲世界雙月刊第 217
期中文版第 59 頁。

前言 
本文延續先前螺絲世界雙月刊已刊載之「歐盟新建築產品法規 REGULATION (EU) 2024/3110 (第 1部分：法規

修訂實施 )」，並進一步以歐盟新建築產品法規 REGULATION (EU) 2024/3110 補充增訂後之條款，檢視歐盟新建
築產品法規後續之核心要求。

建築產品 CE 標誌使用及 AVS 評鑑查證系統
參閱螺絲世界雙月刊 No. 140「歐盟 CPR 法規要求」，先前歐盟 CPR 法規 305/2011/EU已將建築產品 CE 標

誌使用納入規定。先前 CPR 法規依據建築產品安全基本要求及風險考量，界定以不同系統之 AVCP( 建築產品性
能持續穩定性的評估與驗證，Assessment and Verification of Constancy of Performance)決定將 CE 標誌評鑑
(Assessment)、查證 (Validation)、標識使用 (Marking)、及市場監督 (Market Surveillance)。[參閱螺絲世界雙月
刊 No. 147 「歐盟 CPR 法規之 AVCP 技術法規條文要求」] 

歐盟新建築產品法規 REGULATION (EU) 2024/3110將先前 AVCP系統之定義修正，改稱為評鑑查證系統 (AVS, 
Assessment and verification systems)。新法規評鑑查證系統除包含先前 AVCP系統內容 (參閱螺絲世界雙月刊
No. 140，表 3)，新增 AVS評鑑查證系統 3+。依據新法規 (EU) 2024/3110 附件 9(ANNEX IX)，建築產品 AVS評鑑
查證系統如表 1。

先前依據 305/2011/EU 符合產品性能規範使用 CE 標誌之扣件產品，例如：EN 14566、EN 14592、EN 14399
等或歐洲技術評鑑認證 (ETA)應用之歐洲評鑑文件 (EAD, European Assessment Document)，扣件產品適用之
AVCP系統均於個別 EN 標準或個別 EAD 標準文件中規定。在 EN 標準或 EAD 標準文件未檢討或改版修訂前，仍
以目前版次 EN 標準或 EAD文件定義之 AVCP系統，轉換為新建築產品法規評鑑查證系統 (AVS) 作為建築產品
CE 標誌使用之評鑑、查證及市場監督要求。未來扣件產品製造商應於個別 EN標準或個別 EAD標準改版時，注意
其修訂改版內容中對 AVS評鑑查證系統之修訂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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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歐盟新建築產品法規 (EU) 2024/3110



建築產品永續性 (Sustainability of construction products) 及環
境宣告 EPD 
為實現包括應對氣候變遷和向循環經濟轉型在內的環境目標，歐盟新建築產品法規建立新的環境義務，奠

定開發及應用建築產品永續性採用標準化方法評鑑的基礎，包含計算產品的生命週期應包括產品生命週期的所

有階段，從原材料取得或自然資源生產，到最終處置，包括超出邊界限制的潛在效益和負荷。對於使用過再應用

及再製造產品，計算的生命週期應從建築工程的拆卸開始，並涵蓋所有後續階段，直到最終處置。EN 15804是歐
洲的環境產品宣告（EPD）標準，建築產品永續性的環境宣告 EPD(Environmental Product Declaration)應符合
EN 15804。新法規 REGULATION (EU) 2024/3110 附件 2(ANNEX II)列出產品生命週期評鑑應預先決定之環境基
本特性。產品個別 EN 標準或 ETA 評鑑之產品個別 EAD文件應涵蓋附件 3各項環境基本特性。因此，製造商產
品應符合評鑑查證應用 EN標準或 EAD文件規定之環境基本特性要求。

對於新法規建築產品永續性而言，建築產品已於歐盟碳邊境調整機制 (CBAM)建立供應鏈層級永續性評鑑。
而永續性的環境宣告 EPD則為產品層級的法規要求。EN 15804支持三個 EPD類型的範圍要求如下：

1. 從搖籃到大門 (Cradle-to-gate)：涵蓋從原材料選取到工廠
大門的產品階段。 

2. 從搖籃到墳墓 (Cradle-to-grave)：涵蓋了從原材料到使用、
維護和壽命終止的整個生命週期。

3. 從搖籃到大門，提供選項 (Cradle-to-gate with options)：
涵蓋產品階段，並選擇性地包括其他階段，如使用、維護或壽

命終止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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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REGULATION (EU) 2024/3110建築產品CE標誌AVS評鑑查證系統

AVS評鑑查證系統

4 3 3+ 2+ 1 1+

符合AVS評鑑查證系統及CPR法規，以CE標誌一般原理及使用方法標示

製造商符合
文件備查 應取得歐盟認可TAB或NB評鑑查證文件許可

製造商任務

DoP ■ ■ ■ ■ ■ ■

初始產品型式試驗(ITT) △ X

產品試驗計畫擬定 X X

工廠生產控制(FPC) △ X X X X X

ITT及FPC依規定產品抽樣試驗 △ X X X

產品技術文件(性能要求評鑑查證文件) X X X X X X

產品技術文件(法規符合性評鑑查證文件) X X X X X X

歐盟機構評
鑑查證任務

產品型式類別確認 ▲ ▲ ▲ ▲ ▲

確認產品型式試驗(ITT) ▲ ▲ ▲

工廠FPC檢查 ▲ ▲ ▲
持續監督評鑑製造商任務(工廠FPC或產品
性能要求或法規符合性技術文件)及核定 ▲ ▲ ▲ ▲

稽核測試樣品(工廠生產取樣或工地取樣) ▲ ▲ ▲

FPC許可證書核發 ▲

產品NB許可證書核發 ▲ ▲
備註：
1. 歐盟機構包含NB(Notified Body)、TAB(Technical Assessment Body)、Notified Testing Laboratory。
2. 記號△係指CPR法規未指定歐盟機構。製造商可自行執行完成製造商任務或委由外部實驗室產品型式試驗(ITT)或委由外部工廠檢查機構

FPC檢查。

The repeated fluctuations within a narrow range (~1.24M–1.32M) indicate 
stagnation rather than a breakout trend.



選擇哪種方式取決於 EPD 的目標及有效可用
數據。因此，建築產品依照產品家族種類產業特性

及 EN標準或 EAD文件規定之環境基本特性要求，
決定 EPD的範圍。現行扣件產品適用應用 EN標準
或 EAD文件尚未有 EPD範圍決定。但以扣件產品而
言，多數均為從原材料選取到工廠大門的產品階段。

審視新法規對建築產品永續性要求，永續性之

法規符合性查證文件基本涵蓋 EPD 範圍資料及歐
盟碳邊境調整機制 (CBAM)之歐盟供應鏈層級資料
之保存。依據 EN 15804，EPD 資料數據應在一年內
更新計算。(EPD 資料數據應每年更新計算，提供最
近一年內的資料數據。)

產品 DoP 要求
DoP 為產品 CE 標誌使用必要提供之產品性能

及符合性聲明文件，舊法規附件 3(ANNEX III)欠缺
不足內容已於新法規於附件 5 (ANNEX V) 修訂 DoP
應載明項目內容。製造商產品 CE 標誌使用必要提
供之 DoP應適當修訂符合新法規。

數位產品護照 (Digital Product 
Passport) 
歐盟正致力實現「綠色與數位雙重轉型」(Green 

and Digital Twin Transition)，以推動氣候中和及永
續經濟發展。根據歐盟執委會的定義，數位產品護

照 (Digital Product Passport, DPP)為歐盟綠色新
政和循環經濟行動計畫中的主要措施，可提升整個

供應鏈中產品資訊的現代化，提高能源與資源利用

效率，為建立歐洲循環經濟提供強大助力。

數位產品護照是一種產品專屬的數據庫，這些

數據可以透過電子載體進行登錄、處理和共享。數

位產品護照 (DPP) 的重要元素包括唯一的商品編
碼、符合法規性文件、用戶手冊、說明、警告或安全

資訊 (包含歐盟其他要求適用於該產品的法規 )、製
造商資訊，投放產品於歐盟市場的個人或公司資料

等。在 REGULATION (EU) 2024/3110 條 款 75~80
訂定建築產品之數位產品護照規定。數位產品護照

是依據歐盟法規 (EU) 2024/1781，在不影響與建築
資 訊模 型 (BIM,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ling)
的互通性，並考慮到建築產品的具體特性和要求而

建立。擁有條款 76所需的護照功能。決定哪些主體
(包括經濟營運商、客戶、拆除商、用戶及國家主管
當局 )有權訪問數位產品護照中的資訊。

在歐盟法規 (EU) 2024/1781為數位產品護照發
展基礎下，產品護照服務提供者包含產品護照資訊

的細節安排、資訊更新，以及制定程序，以確保在創

建數位產品護照的經濟運營商破產、清算或在歐盟

停止經營活動後，或在製造商確保其可用性的義務

到期後，數位產品護照仍然可用，包括由數位產品

護照服務提供者建立備份系統。必要時，制定比歐

盟法規 (EU) 2024/1781制訂的規則及程序更詳細

或替代的規則程序，以規範標識符、數據載體、數位憑證及

數位產品護照登記的生命週期。

在其產品類型對應的最後一個產品投放進入歐盟市場

後，經濟運營商至少提供 10 年的數位產品護照，在更長的
情況下，不會給經濟運營商造成不成比例的成本和負擔。數

位產品護照服務提供者，應確保該數位產品護照系統可進

入訪視之週期為 25 年。數位產品護照要確保產品再利用及
再製造的可用資訊需求列入考慮。數位產品護照的資訊應

準確、完整且最新。產品的數位產品護照應包含以下資訊：(1) 
性能和符合性聲明並透過連接到其他歐盟資料庫獲取；(2) 
一般產品資訊、使用說明、安全資訊；(3) 條款 22 (3)要求的
技術文件；(4) 條款 22 (9)要求的標識；(5) 條款 79(1) 簽發
的唯一識別碼。；(6) 適用於該產品的其他歐盟法律應用的文
件；(7) 有效提供數位產品護照資料數據之主要載體。數位
產品護照資料數據連接到一個或多個資料載體，以電子方

式存取。所有經濟營運者、客戶、產品使用者及官方主管機

構均可透過資料載體免費存取，並提供不同存取權限。允許

建築數位產品護照系統中指定的參與者，輸入或更新數位

產品護照中的資訊。與其產品類型相對應的最後一個產品

投放市場後的一段既定時間內可存取。 

結論
歐盟新建築產品法規 REGULATION (EU) 2024/3110主

要以建築產品永續性及數位產品護照為新修訂重點，產品

永續性可由環境宣告 EPD 相關展現產品生命週期範圍及產
品層級之永續性。而數位產品護照則藉由數位資訊型式將

產品之產品型式類別、AVS評鑑查證系統符合性、市場監督、
產品輸入歐盟市場之追溯、一般產品資訊、使用說明、安全

資訊、DoP 等，於數位產品護照服務提供者建立之護照平台
載體，及時直接提供相關產品數據資訊。

符合先前 CPR 305/2011/EU使用 CE標示之扣件業者，
無論其扣件種類適用之 EN 標準或 EAD文件，歐盟新建築
產品法規實施應強化客戶端溝通，以了解客戶對產品永續性

環境宣告 EPD之需求及配合客戶數位產品護照之建立。

對於扣件建立數位產品護照，應透過客戶端溝通了解客

戶對應之數位產品護照服務提供者、護照平台載體，並了解

製造商及產品使用者於數位產品護照系統中資料數據之可

取用權限。製造商協助客戶端建立更新維護數位產品護照

系統中正確的資料數據，將是歐盟新建築產品法規之數位

產品護照要求及市場監督產品符合性的關鍵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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